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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辦理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0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 

二、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二樓 A201會議室 

三、主席：鍾縣長兼主任委員東錦（吳副處長俊賢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

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邱映瑄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簿。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如附件。 

七、本次審議案件如后： 

八、散會：下午 3 時 23 分。

審議案件： 

第 1 案：「變更造橋都市計畫（配合中山高速公路造橋交流道及聯絡道工

程）」審議案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申請單位依委員會決議修正後，檢送主要計畫書、

圖 1 式 35 份交本府（工商發展處）轉陳內政部續審，詳附件一。 

討論案件： 

第 1 案：研商「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

五款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 

決 議：照案通過，後續由業務單位辦理公告事宜，詳附件二。 

第 2 案：新訂苗栗縣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草案 

決 議：請業務單位依委員會意見修正後，再提會討論，詳附件三。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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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會說明 

( 一)  計畫緣起 

造橋鄉境內雖有高速公路經過，但早年僅設置收費站，並未設置

交流道，造橋鄉民進出國道 1 號必須經由省道台 13 甲線銜接頭份交

流道或頭屋交流道上下高速公路，相隔約 20 分鐘車程。民國 102 年

底前國道收費站尚以人工收費時，有公務便道提供公務車輛進出，鄉

民也利用該公務便道進出高速公路，惟國道收費電子化收費站廢除後，

考量主線行車速度快，為顧及安全，既有收費站公務便道遂封閉，造

成鄉民須繞行崎嶇小路至頭份或頭屋交流道始得以銜接國道，實屬不

便。 

為提升造橋地區交通便利性並促進地方整體發展，本府於 103年

辦理「國道 1 號增設造橋交流道可行性研究」，並經行政院民國 111年

4 月 7 日院臺交字第 1110003686號函核復「同意照辦」( 詳附件一)，

相關工程包含增設造橋交流道(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負責規劃設計及用

地取得) 及苗 14線聯絡道拓寬工程( 本府負責規劃設計及用地取得) 等。

其中「國道 1 號增設造橋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經行政院民國 112年

9 月 19 日院臺交字第 1121035098號函准予核定辦理，有關增設交流

道工程費與用地費等所需經費由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全額支應( 詳

附件二) 。 

至於有關鄉道苗 14 線聯絡道路拓寬所需經費，因屬地方政府應

辦事項，由本府另向交通部公路局生活圈道路建設計畫申請補助，並

依行政院 109年 8 月 7 日院授主預經字第 1090102186號函，免除本

府應負擔之配合款，並依交通部民國 112 年 1 月 3 日路規計字第

1110167400B號函，取得交通部同意補助「苗 14 線拓寬工程( 造橋交

流道聯絡道) 」( 詳附件三) 。 

爰為利工程順進，配合辦理造橋交流道及苗 14 線聯絡道都市計

畫檢討，依苗栗縣政府民國 111年 12 月 20 日府工交字第 1110244165

號函及苗栗縣政府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府工交字第 1120144721號

函，本計畫列為本縣重大設施建設計畫，並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辦理逕為變更( 詳附件四) 。 

審議第 1 案：「變更造橋都市計畫( 配合中山高速公路造橋交流道及聯

絡道工程) 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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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法令依據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配合

中央、縣( 市) 興辦重大建設而辦理個案變更，爰依苗栗縣政府民國 111

年 12 月 20 日府工交字第 1110244165號函及苗栗縣政府民國 112年

6 月 21 日府工交字第 1120144721號函，由苗栗縣政府逕為辦理個案

變更。 

( 三)  計畫範圍與面積 

增設造橋交流道變更範圍包含東興段 122地號等 24 筆土地，用

地面積約 0.157 公頃，配合苗 14 線聯絡道變更範圍包含西坑段 374

地號等 96 筆土地，用地面積約 0.393 公頃，計畫面積合計約 0.550

公頃，計畫位置及範圍詳圖 1。 

( 四)  申請變更機關 

苗栗縣政府、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五)  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本計畫公開展覽期間自113年3月6日起30天（民國113年2月29日

府商都字第1130043464B號公告），於113年3月6日至113年3月8日分別

刊登於聯合報廣告E2版，並於民國113年3月21日（星期四）下午2時假

造橋社區活動中心1樓召開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

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共計1件，詳附表一。 

二、 業務單位初核意見 

除下列各點外，建議照案通過： 

（一） 案名請修正為「變更造橋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高速公路用

地、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用地使用、部分住宅區、

乙種工業區、農業區、機關用地及高速公路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

中山高速公路造橋交流道及聯絡道拓寬工程）」。 

（二） 請於計畫書內補充完整歷年都市計畫變更歷程。 

（三） 苗 14 線道路後續如由鄉公所管養維護，事業及財務計畫之主辦單位

應新增「造橋鄉公所」，以符合規定。 

三、 決議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依業務單位初核意見修正後通過，修正計畫書

經業務單位確認無誤後，報請內政部排會審議，免再提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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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依內政部 111年 10 月 24 日內授營都字第 11108184061號函規定

事項於變更理由加強說明本案迅行變更之必要性與急迫性。 

（二） 苗 14線拓寬工程( 造橋交流道聯絡道)( 變 2 案) 涉及河道為縣管造橋

排水，建議應保持必要河道（如：橫越…等使用行為），其寬度應洽

本府水利處確認，及取得相關同意文件，並於後續報內政部審議時補

充於報告書內。 

（三）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修正 

1.  有關業務單位初核意見意見第 3 點，經規劃單位及與會單位會上

說明，苗 14聯絡道( 變 2 案) 將由苗栗縣政府取得開闢，後續才交

由造橋鄉公所維護管理，故主辦單位應以實際執行土地取得與開

闢之主管機關為準，爰應維持為苗栗縣政府，惟仍請於報告書內說

明後續維管機關。 

2.  國道 1 號增設造橋交流道工程( 變 1 案): 依行政院 112 年 9 年 19

日院臺交字第 1121035098號函核定之計畫期程為 119 年完工( 詳

附件二) ，惟用地取得時程應較早，且本案屬迅行變更，爰有關預

定完成期限請再修正。 

3.  苗 14線拓寬工程( 造橋交流道聯絡道) ( 變 2 案) : 依交通部公路

總局 112年 1 月 3 路規計字第 1110167400B號函屬「生活圈道路

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公路系統)6 年計畫(111- 116年) 」補助案件( 詳

附件三) ，惟用地取得時程應較早，且本案屬迅行變更，爰有關預

定完成期限請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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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示意圖 

 

 

 



6 

表1 本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縣都委 

決議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造橋都市計

畫東側新設

高速公路國

道一號造橋

交流道工程

範圍 

乙種工業區 

(0.102)  

高速公路用地 

(0.102)  

1. 提升造橋地區交通便利
性，新設中山高速公路造
橋交流道。 

2.「國道 1 號增設造橋交流
道可行性研究」案業獲行
政院民國 111年 4月 7日
院臺交字第 1110003686
號函核復「同意照辦」。 

3. 配合增設造橋交流道工
程用地範圍變更。 

依縣都委會

決議第一點

修正。 道路用地 

(0.055)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公路使用 

(0.055)  

2 

造橋都市計

畫東南側配

合高速公路

國道一號造

橋交流道聯

絡道( 鄉道

苗 14線聯

絡道拓寬)

工程範圍 

住宅區 

(0.017)  

道路用地 

(0.393)  

1. 配合高速公路國道一號
新設造橋交流道工程，以
鄉道苗 14 線為聯絡道，
並拓寬道路為四車道，以
強化地區交通串連及連
絡。 

2. 依交通部公路局民國 112
年 1 月 3 日路規計字第
1110167400B號函，交通
部公路局辦理「生活圈道
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
路系統）6 年計畫（111-
116年）」111年度第 3 次
滾動檢討案，同意補助
「苗 14 線拓寬工程( 造
橋交流道聯絡道) 」。 

3. 配合苗 14 線聯絡道拓寬
改善工程用地範圍，變更
為道路用地。 

依縣都委會

決議第一點

修正。 

乙種工業區 

(0.015)  

農業區 

(0.264)  

機關用地 

(0.025)  

高速公路用地 

(0.072)  

註：表內面積應以都市計畫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表2 本計畫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設
施種類 

面積
(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單位：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公地

撥用 
徵
收 

協議
價購 

土地徵購
及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及
工程費 

合計 

高速公
路用地 

0.102 

ˇ ˇ ˇ 7,103 252,361 259,464 

交通
部高
速公
路局 

民國 
119
年 

國道公
路建設
管理基

金 

道路用
地兼供
高速公
路使用 

0.055 

道路 
用地 

0.393 ˇ ˇ ˇ 2,085 24,863 26,948 
苗栗
縣政
府 

民國 
119
年 

交通部
公路局 

註：1. 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係屬預估，未來應由主辦單位依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 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仍應依發布實施後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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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編號 1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3  變更編號 2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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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道 1 號增設造橋交流道工程可行性研究」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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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道 1 號增設造橋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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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公路系統)6 年計畫(111- 116年) 補助苗 14線

拓寬工程( 造橋交流道聯絡道) 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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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本計畫辦理逕為變更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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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研析意見 
縣都委會 

決議 

人 

1 
韓乾財 

造 橋 鄉 東 興 段

1006- 1、 1026、

1026- 1、 1032、

1033、1033- 1(詳

圖 4) 

原造橋都市計畫(88 年 8月

10 日 ) 將 造 橋 鄉 東 興 段

1006- 1、1026、1026- 1、

1032、1033、1033- 1 等地

號規劃為道路廣場或部分

道路廣場，此次變更造橋

都市計畫( 配合造橋交流

道工程)，如未徵收到道路

用地，是否可規劃為工業

區用地。 

-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造橋鄉東興段 1006-

1、1026、1026- 1、1032、

1033、1033- 1 等 6 筆地

號非屬本次變更範圍，爰

建議納入刻正辦理之「變

更造橋都市計畫( 第三次

通盤檢討) 暨都市計畫圖

重製案」檢討。 

依研析意見

照案通過。 

圖 4  人民陳情編號 1 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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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第一案：研商「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第四條

第一項第五款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 

一、提會說明： 

（一）緣由： 

為考量本縣實際執行情況，部分接受基地位屬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

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之地區，鑒於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

密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爰於「苗栗縣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第四點第一項增定第五款規定，明訂該類土

地不得作為接受基地：「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

擁擠，經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

土地。」，並於 112年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 

又近年本府陸續接獲申請人於已發布細部計畫（含另擬細部計畫），

但尚未完成附帶條件之可建築用地申請做為容積移轉之接受基地，惟因

附帶條件尚未完成，致該地區居住品質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且未來

執行時將造成執行單位作業困難。 

（二）討論事項： 

建議將已發布細部計畫（含另擬細部計畫），但尚未完成附帶條件之

可建築用地列為上述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公告地區（詳圖 1）。 

（三）附錄： 

附錄一：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第四條（摘錄） 

二、業務單位建議意見： 

考量「擬定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台糖公司畜產研

究所專用區及部分農業區為產業服務專用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道路用

地) 細部計畫案」、「擬定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貨物轉運中心區

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細部計畫」及「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原部份高中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案」刻正辦理重劃作業中，爰建議除前開 3 案外，將其餘已發布細

部計畫（含另擬細部計畫），但尚未完成附帶條件之地區列為公告禁止容積

移轉地區之土地。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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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議：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通過，由業務單位辦理公告事宜： 

（一） 有關本府工務處（道路管理科）書面意見 2：「另針對都計區內容積移

轉業務建議，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管理機關( 市區道路為鄉鎮市公所) 負

責審議具容積移轉資格，然常因現地相關之佔用問題，卻有不同之同

意接管標準，諸如像增設之斜坡道、突出之屋簷等問題, 是否需請建商

拆除後建議可納入『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討論。」，

因本府辦理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優先地區與代金推動機制

先期研究委託規劃服務案」成果報告內已針對送出基地地上改良物建

議訂定處理原則，以減少地上物清除之執行疑義，爰仍請依前開服務

案所載比照其他縣、市政府訂定之原則（如：新北市、基隆市等），由

道路主管機關會同地方公所制定「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送出基地

土地改良物之認定及處理原則」，以作為因地制宜之執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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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 核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 土牛地區細部計畫) 案 

80 年- 擬定卓蘭都市計畫( 卓坪街與

新庄街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案 

  

91 年- 變更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變 11 案 

98 年- 變更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變 29案 

  

100年- 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原

「市十八」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

細部計畫案 

111年- 擬定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 貨物轉運中心區變更為產

業專用區) 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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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原部

份高中用地變更為住宅區、鄰里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及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案 

108年- 擬定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台糖公司畜產研

究所專用區及部分農業區為產業服

務專用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

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案 

  

圖 1  苗栗縣已發布細部計畫（含另擬細部計畫），但尚未完成附帶條件之可建築用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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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 

94 年 12 月 6 日 94 府行法字第 0940141323號令發布全文 11 條 

98 年 4 月 7 日府行法字第 0980056088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條文 

100年 3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00047342號令修正發布第 6 條、第 8 條至第 10 條條文 

101年 1 月 11 日府行法字第 1010007829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103年 12 月 30 日府行法字第 1030279164號令修正發布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增訂第 3 條之 1、第 5 條之 1、第 5 條之 2；刪除第 9 

條、第 10 條條文，並自 104年 1 月 1 日施行 

110年 1 月 14 日府行法字第 1100010048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之 2、第 5 條之 1、第 5 條之 2、第 5 條之 3、第 6 條條文 

112年 12 月 1 日府行法字第 1120267640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第 6 條條文 

 

第四條    接受基地面積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且應面臨八公尺以上計畫道

路，臨接道路面寬不得少於十公尺，並不得位於下列土地：  

      一、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遊樂區、行水區（或河川區）或其他非都

市計畫發展用地之土地。 

      二、毗鄰名勝、古蹟或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之土地。 

      三、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四、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且仍有效之土地。 

      五、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經苗栗縣都市

計畫委員會決議，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接受基地面積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倘與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間

夾雜符合苗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並經本府指定為建築線之現有

巷道，且臨接現有巷道者面寬不少於十公尺，並未位於前項各款土地者，

準用第五條之一規定辦理容積移轉，但其夾雜之現有巷道寬度不得予以

併計。 
 

 

 

 

 

 

 

 

 

 

 

附錄一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80080000000700-1031230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80080000000700-103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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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第二案：新訂苗栗縣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草案 

一、提會說明： 

（一）緣由： 

苗栗縣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檢討處理自

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前經本府以 96 年 1 月 19 日府行法字第

0960011278號令公布在案。本自治條例係依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或擬

定計畫機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

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

一定金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等事

宜作必要之規定。 

查「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3條規定：「都市計畫委員會

為審議都市計畫案，得視實際需要，就計畫之種類及性質，議定相關審議

事項及處理原則，作為各該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審議之參考」，故其他縣

市相關規定名稱，多將名稱訂為「…審議原則」，且全台僅有本縣訂為「自

治條例」層級，考量其他縣市之法規名稱及層級均與本自治條例不同，土

地變更之公設用地比例本因地制宜略不一致，故「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

並未納入應以自治條例規定的項目內，爰建議廢止本自治條例，將相關事

項另訂於「苗栗縣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並作為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之參考。 

（二）討論事項： 

為配合相關法令及實際執行需求，依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86 次

會議紀錄：「（一）有關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以外

之土地使用分區（如旅館區、文教區），以及不同土地使用分區間變更之

回饋規定等，建議可修訂於本自治條例內，並配合修改本條例名稱，以作

為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之參考。（二）依其他地方政府經驗，都

市計畫變更回饋有諸多執行層面之困難（如地主眾多難以整合並簽訂協

議書、案內夾雜國有土地有捐贈困難等），本次修正草案為依市價查估方

式回饋，雖屬較具公平性之方式，惟將增加執行困難度，建議業務單位妥

為研議。（三）本次修正草案係由申請人逕洽估價師公會會員，恐存有道

德問題，建議估價成果應有專業審查機制，或可由地方政府函請估價師公

會推議估價成果應有專業審查機制，或可由地方政府函請估價師公會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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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估價者及查估成果之襄閱委員，較無爭議。」，新訂之審議原則增訂使

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工業區、旅館區等之回饋比例，又配合 101

年 1 月 4 日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規定，將土地徵收以公告土地現值加成

補償修正為以市價補償，相關重點如下： 

1.  訂定目的。（第一點)  

2.  回饋比例。（第二點)  

3.  折算代金之計價方式。（第三點)  

4.  改採降低容積率辦理條件。（第四點） 

5.  得免回饋之情形。（第五點） 

6.  應簽訂協議書。（第六點） 

7.  施行日期。（第七點） 

（三）附件： 

附件一：草案總說明 

附件二：草案逐點說明 

附件三：各縣市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變更回饋比例比較表 

附件四：苗栗縣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檢

討處理自治條例 

二、業務單位建議意見： 

建議照案通過。 

三、決議： 

請業務單位依下列意見修正後，再提會討論： 

（一） 審議原則總說明： 

1.  請補充原自治條例立法當時地方制度法規定，與現行地方制度法規

定之差異。 

2.  為加強廢止原自治條例之理由，請補充說明都市計畫變更需捐贈事

項及比例仍須依循內政部全國一致之審議原則，並以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決之內容為準，並非逕以本縣自治條例規定辦理，近期執

行案例如全國之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案實務操作情形，亦可納入

總說明修正參考。 

3.  請補充新訂審議原則並非強制要求土地所有權人捐贈土地或財產，

土地所有權人得選擇維持原分區或用地，故未造成所有權人財產損

失。 

（二） 審議原則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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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2 項「…臨近相同分區…」應修正為「…鄰近相同分區…」。 

2.  第 4 項「…將捐贈比例上下調整…」應修正為「…將捐贈比例酌予調

整…」。 

3.  涉及「回饋比例」等文字，應一致修正為「捐贈比例」。 

（三） 審議原則第 2 點附表： 

1.  變更後參考容積率、變更捐贈比例、住變商捐贈比例，建議參考台中

市之附表，應分成 3 個獨立表格呈現，以利閱讀。 

2.  表格左上角格位應劃斜線區分、加註單位為「％」，以利閱讀。 

3.  表格「X」部方應改為「- 」，以避免誤解為免捐贈。 

4.  住宅區變更為社會福利專用區或醫療專用區，捐贈比例應有區別，或

請補充目前規定無區別之理由。 

5.  參考各縣市規定，請增加變更為其他專用區之規定。 

6.  有關工業區變更捐贈比例，低於內政部審議原則之捐贈比例是否合

宜，請向內政部或新竹縣政府釐清，是否有相關案例可供參考。 

7.  變更捐贈比例除說明參考各縣市規定之理由，亦請補充本縣審議通

過之案例。 

8.  捐贈比例儘量避免出現小數點。 

（四） 審議原則第 3 點： 

1.  建議參考台中市之規定調整文字。 

2.  「…以平均價為原則…」應修正為「…以平均價計算…」。 

3.  說明一引用錯誤，請修正為內政部函釋內容。 

（五） 其餘內容照案通過。 

 


